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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D_83_E5_85_A5_E5_c36_54137.htm 人权的法定形态是公

民的基本权利。平等权、政治权利、精神与文化活动的自由

、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社会经济权利（包括财产权）、救

济权利等等，构成了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这

些基本权利在重大突发事件导致公共危机，政府行使行政紧

急权力实施公共危机管理的情况下，特别易于受到行政侵害

。例如为了应对SARS、禽流感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紧

急情况，政府有关部门采取人员隔离、强制宰杀、财产（如

宾馆）征用等紧急措施，就易于伤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包括

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公共应

急法制尚不健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公民权利保护力度

有限，与宪政和行政法治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从思想指导

上来看，过去很长时期里法学界和实务界忽视了行政应急性

原则在行政法律制度建设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也是一个不

可忽视的理论误区，从而大大制约了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

。 我国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改与以往历次修改相比，突出地强

调了宪法的核心价值理念，即有效保障公民权利，依法规范

国家权力（重点是行政权力）。特别是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

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紧

急状态制度等等写入宪法，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人权问题的重

视，突出了宪法的人权关怀。可以说，人权入宪反映了我国

政治体制改革和人权事业发展的要求，彰显了现代宪政和行

政法治的理念，是2004修宪的最大亮点。鉴于SARS危机等突



发公共事件暴露出政府应急管理机制特别是公共应急法制的

诸多薄弱环节，故应将行政应急性原则切实纳入我国行政法

的基本原则体系，发挥应有的理论指导作用，以加强我国公

共应急法制建设，提升重大突发事件政府应对机制的法治化

水平，更有效地保重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行政法的基本原

则是贯穿行政领域法律关系始终，调整和决定行政法主体的

行为，指导行政法实践的原理和准则，起着保证行政法制统

一、协调和稳定的重要作用，直接和深刻地影响着行政法的

制定、执行、遵守、监督、救济等制度环节的运行发展。我

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

原则和行政应急性原则。所谓行政应急性原则，是指行政主

体为保障重大公共利益和公民根本利益，维护经济与社会秩

序，保障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等紧急情

况下可实施行政应急措施，其中包括有行政法律具体规定的

行为，也包括没有行政法律具体规定的行为，甚至可暂停某

些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的行使、中断某些宪法和法律条款的

实施，但行政紧急行为的行使也必须符合现实性、专属性、

程序性、适当性的要求，防止行政恣意和滥用权力。近些年

来我国内地出版的许多行政法论著，往往仅提及行政合法性

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不再把行政应急性原则作为行政法

的基本原则加以研讨。这一认识上的误区制约了我国公共应

急法制建设，不利于加强行政法对人权和基本权利的保护，

不利于全面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例如，由于忽视行政应急性

原则，多年来在行政主体制度建设和理论体系上，忽视了突

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的地位、构成、职能、职权和工作制度

（如各种应急预案）的研究和安排，也没有未雨绸缪地做好



相应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以至于SARS危机出现后政府危机

管理工作一时间显得非常被动，不得不支付一些本可避免的

社会成本。再如，由于忽视行政应急性原则，在出现SARS危

机的非常规状态下政府应对危机的管理工作可否根据实际需

要实行紧急行政程序，灵活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包括

各种应急性的行政指令措施和行政指导措施，人们对此没有

形成共识，或者不为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实务工作者普遍知

晓，也造成了SARS危机管理工作的一度被动。又如，由于忽

视行政应急性原则，关于政府机关采取的危机管理行为对公

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后如何加以救济，过去就未能完善有关

的监督与救济规范，给实际工作造成诸多困难。这是因为，

紧急征用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房屋、设施等财产用于SARS隔离

地点或防疫医务人员轮换休息场所使用时，应遵循何种程序

，如何予以补偿，发生补偿争议通过什么渠道和程序及时加

以救济，此类财产权纠纷如果解决不好，必然影响到人民群

众对于政府应急措施的充分理解和积极配合，不利于保持良

好的官民关系和政府形象。表面看来，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

等紧急情况下实施行政应急措施，其中包括一些没有具体法

律依据甚至暂停某些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的行为，似乎违背

了形式法治主义的原则，但实际上这是政府为了国家、社会

和全体公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而作的理性选择，是符合实质

法治主义要求的、利大于弊的危机管理举措，其最终目的是

通过化解危机因素，恢复和维持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

良性互动关系，从根本上维护人权和基本权利。因此，在实

施依法治国方略、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的新形势下，应当按照

宪政和行政法治的要求加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首要的是尽



快制定出我国紧急状态法，在政府实施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

正确贯彻行政应急性原则，积极采取公共危机管理所需的各

种行政应急措施，同时予以及时和充分的权利救济，更加稳

健地维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所需的法律秩序，更

有效地保障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同时监督和保障公共权力

特别是行政权力依法行使，使二者能够兼顾、协调、持续地

发展，这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